★本件為保密資料僅提供保險使用★
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投保團體傷害保險名單            製表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姓  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份證字號
	住       所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備註︰本資料僅供本局投保遊客團體傷害保險使用

茲為加強保障遊客安全，本區已投保遊客團體傷害保險，其保險內容如下︰

1、 每人身故保險金額︰新台幣410萬元整。﹙依據99年2月1日修正公佈之保險法第107條條文規定，未滿15歲之未成年人不列入死亡給付保險對象。﹚

2、 傷害醫療︰每次傷害醫療最高給付以新台幣41萬元為限。

3、 殘廢給付：最高給付金額410萬元。

4、 保障期間︰遊客購票且填寫完整投保資料於進入國家森林遊樂區期間，在森林遊樂區內發生意外傷害事故時。

5、 事故發生通知期間︰保險事故發生後五日內，必須通知本局。

6、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︰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。

7、 殘廢醫療保險金受益人︰被保險人本人。

8、 其他未記載事項依原投保保險契約之約定。
9、 本表單填妥後放置遊樂區各服務櫃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羅東林區管理處  敬上
